济宁医学院工程造价咨询中介机构遴选公告
一、项目内容
济宁医学院工程造价咨询中介机构遴选；
本项目拟确定2家咨询服务机构。
二、遴选要求
1、供应商要求：
（1）满足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根据《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公布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审计中介机构备选库入选单位名单的通知》（鲁卫审字[2018]2号）精神，供应商应为“入库单位”；
（3）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
（4）具有良好的资金及财务状况；
（5）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良好商业信誉，最近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2、服务时间：
[bookmark: _GoBack]壹年，服务期内如因国家政策变化等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不具备履行合同依据的，合同随即终止。
3、服务内容
建设、修缮工程的招标控制价、工程量清单评审，跟踪审计，结算审计，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计等项目。
4、费用报价
采用折扣率报价的形式，以《山东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等计价项目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鲁价费发〔2007〕205号附件）作为取费基数，以建安工程造价作为计算基数。
折扣率＝实际收取的咨询服务费/按照鲁价费发［2007］205号文件计算的应收咨询服务费×100%。
注：
① 钢筋及预埋件计算的费用综合考虑，不额外计算。如工程延期，咨询服务收费不再增加。
② 供应商报价时所报折扣率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和政策变化因素而变动。
③ 中标折扣率：按所有中标供应商的最低折扣率执行。
④ 报价为全费用报价，包括审计、食宿、交通等全部费用。
⑤ 由施工单位支付的费用：审减额超过5%的部分由施工单位承担（投标单位提供计算示例）。
⑥ 甲方对审计结论进行复核，误差率超过3%时，解除合同，重新委托审计，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咨询单位自理；误差率在3%以内时，审计费扣减与误差率相同的百分点。
⑦ 在济宁有常驻固定办公场所。
三、其他
1、遴选方式：
报名：2019年10月11日上午09:00前将企业相关资质材料电子版发至jnmczbb@126.com邮箱。
报名确认后，采购人通知供应商遴选时间，供应商携带相关资质材料、报价材料原件，在采购人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洽谈。
2、遴选原则：
满足本公告及服务要求，综合评定遴选。
3、响应材料：
由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其他资质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报价材料（加盖公章）等组成，无论中标与否，响应材料概不退还。
4、项目联系人：
济宁医学院资产管理处招标办公室
王老师 0537-3616133

附件：审计中介机构工作内容



济宁医学院资产管理处
                                      2019-10-08
附件：审计中介机构工作内容
（1）明确1名项目经理，全面负责与甲方的沟通联系，合同期间不能更换。
（2）招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评审、跟踪审计、结算审计等项目，均为一次收费，如发生工程项目部分内容调整时，中标单位不再另收取费用，即一个工程项目只收费一次。
（3）跟踪审计需及时了解工程情况，分专业指定专人负责跟踪审计项目，参加隐蔽工程验收和关键节点的收量，及时做好跟踪审计记录，形成纸质、图片和影像记录提交甲方。
（4）配合甲方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因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等发生的费用，相应调整造价控制目标；并及时向甲方提供造价控制动态分析报告。
（5）参加与造价控制有关的会议，确定工程造价控制目标，制定控制实施细则。
（6）配合甲方做好工程进度款的支付审核，提供付款建议，及时核定分阶段完工的分部工程结算。
（7）承发包双方提出工程索赔时，为甲方提供咨询意见。
（8）会同甲方审计部门办理工程项目评审、工程竣工结算等工作，并提供报告书一式六份。
（9）与工程造价有关的其他服务。

